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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委員會

參加司法院憲法法庭審理107年度憲二字第5 4號案及第347號案

言詞說明補充

庭 長 、大法官、鑑定人和各位先進，大家好，Nga’ ay h o。我是 

Upay Radiw Kanasaw，漢名鴻義章，來自石山部落Kakitaan。今天 

謹代表國家人權委員會以法庭之友身分出席，陳述相關意見。

司法院107年度憲二字第5 4號以及第 3 4 7號 ，針 對 「原住民身分 

綁姓名或傳統名字」是否有產生限制憲法權利之虞，聲請提出釋憲

案 。

本案系爭《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 第 2 項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 

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從原住民傳統名字者， 

取得原住民身分」。由 此 ，本案問題意識在於：原住民身分取得是否 

直接源自血緣關係，若 否 ，則攸關身分取得的其他要件為何？又除血 

緣外的其他要件是否產生限制憲法權利之虞？

以下分別從法制面向、國際面向等，作進一步說明。

由法制面向來看。我 國 《國籍法》及 《蒙藏族身分證明條例》係 

「單」採雙係血統主義，和 《原住民身分法》對 照 ，可以發現《原住 

民身分法》「併 」採雙系血統主義與認同主義。這是首先需特別留意 

之 處 。

其 次 ，揆諸國内相關法院判決，茲 如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判字 

第 752號判決」指 出 ：原住民身分的取得，不應只著重血統而漠視文 

化的關連性，若無文化連結，也不必僅為了血統，而推翻現在法律適 

用的必要性，與過去法律所形成的安定性。因 此 ，原住民身分取得基 

礎 ，有源自於立法者價值判斷之考量性。

再 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2 號判決」指 出 ：政 

府為提升原住民社會地位以及經濟狀況，制定一系列優惠性保障措施， 

以補救過去、消弭現在或預防未來對於原住民之歧視。優惠性之措施， 

以特定族群為對象，受益人之範圍涉及福利資源之限定性之分配，自 

應由立法者彙整各方意見後形成決定，故屬立法裁量之範圍。

另外參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 9年訴字第2306號判決」以及「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10 4年原訴字第1 號判決」。前述兩號判決指出：原 

住民身分的取得，攸關原住民權益或優惠政策受益的資格，因此對於 

原住民身分認定及其範圍，立法者考量國家資源有限性，本有立法裁

量的空間，而且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自應予以尊

〇

不 過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判字第2 4 0號判決」提供另一面向上 

的 見 解 ，該判決指出：「原住民身分，係因血緣關係而來，身分之有 

無 ，是與生倶來，非國家權力所恩賜，更非登記取得或未及登記而喪 

失」。這也是需要留意之處。

從國際面向來看，如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 3 3條 第 1 項 

指 出 ：「原住民族有權按照其習俗和傳統，決定自己的身分或歸屬」。

《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約》第 1 條 第 2 項 指 出 ：「自我認同 

(Self-identification)應 被 視 為 ，是決定本公約條款所適用群體的 

根本標準」。

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於加拿大 Sandra Lovelace人權案件表示： 

個人是否為原住民族的一員，並非可由國家片面決定。且個人是否屬 

於被保護的原住民族的一員，和其是否被政府認定為原住民族，此為 

完全不同的兩個層面。

另聯合國特別報告員 Jos6 R. Martinez Cobo也 指 出 ：對於原住 

民應歸屬於哪個族群，其最高權利應隸屬於該族群。

但值得注意的是，按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i的前言所述：「亦 

應體認到原住民族情況因區域和國家而異，因應國家與區域的殊異性， 

以及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間差異，進而做全盤性考量 i 

(Recognizing that the situation of-indigenous peoples varies 

from region to region and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particularities and 

var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因 此 ，在思考原住民身分課題時，這也是不 

容忽視的重要原則。

此 外 ，在學術上針對身分、企緣和文化間討論，有學者指出：不 

論是原住民社會或非原住民社會，對於原漢通婚家庭所生子女取得原 

住民身分，應賦予更高的期待，以表彰權利義務之負擔，原住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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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僅血統來源，更有其與傳統文化相關連結之處。

針對以上，國家人權委員會參酌法院判決見解、國際公約與國際 

實務經驗，以及相關學術文獻等，提出四項意見如后：

一 、  按 《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 第 2 項之旨意，原住民身分取得同 

時併採雙系血統主義與認同主義。

二 、  身分的取得係因血緣關係而來，而非採登記主義或國家權力之 

恩 賜 。但考量原住民語言文化傳承和國家資源有限性，有源自 

立法者的價值判斷與立法裁量空間。且立法者本有立法裁量的 

空間，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自應予以尊重。

三 、  由相關國際文書來看，彰顯原住民族人權不啻為國際間共識， 

但也需特別留意「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I 對於原住民情況 

應體認到不同國家輿區域間，因歷史與文化背景間差異，需做 

全盤性考量的提醒。

四 、  歸結以上，《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 第 2 項 ：「原住民與非原住 

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從原住民 

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亦 即 「原住民身分綁姓名或傳 

統名字」，尚無違憲之虞。

以上意見，請大法官惠予察納。

補充說明：Sandra Love 1 ace V. Canada 4固人申訴決定因是「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1提出而非「加拿大人權委員會 I ，特此更正。

3




